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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以《关于核准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141号）核准。 

一、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年 2月 14日发布的修订后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

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等规定，公司拟对重组方案中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部分内容予以调整。具体如下： 

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 
调整前 调整后 

发行对象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向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定

向发行。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投资者、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

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

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

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

等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向不超

过35名（含35名）的特定投资者定

向发行。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投资者、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

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

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

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

等 

定价依据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采取询

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

首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此次配套融

资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采取

询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

期首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此次配套

融资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



均价的90% 票均价的80% 

发行数量 
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

公司总股本的 20% 

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

公司总股本的 30% 

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用询价方

式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

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

得转让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用询价

方式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

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

得转让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未对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其他内容进行调整。  

二、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5年 9月 18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

题与解答修订汇编》，公司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未导致新增或减少交易对

方，未调整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未变更标的

资产，未新增募集配套资金，不属于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

情形。 

三、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履行的程序 

公司已于 2020年 4月 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

事前同意，且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方案调整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调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年 2月 14日发布的最新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调整无需重新提交中国证监会核准。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方案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

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本次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